


2．根据本所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公司回复：

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书面函询。根据

其书面回函，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计划对公司进行股权

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正按照公开承

诺支持公司推进股权激励工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公司回复：

经核查，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通过电话

沟通、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交流，沟通内容均为公

开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要求，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

4．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

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书面函询，经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

认并书面回复，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17 日


